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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越权代表中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

  以《合同编解释》第20条为中心 

王利明*

摘 要 在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情形下,如果相对人为善意,则法人、非法人组织应当

承受越权代表行为的法律效果。判断善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相对人是否尽到了合理审查义

务。对此,我国民事立法经历了效力审查、赋权性审查、形式审查及合理审查四个阶段。《合同

编解释》确立的合理审查义务,有助于促进相互合作,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合理审查的

核心在于确定相对人是否知晓或应当知晓法定代表人在代表权限范围内行为。判断合理审查

义务的标准,要考察审查义务的法定性、审查对象的公开性、审查程度的合理性、审查方式的效

率性。合理审查需要区分代表权法定限制与意定限制,从而确定不同的审查内容。在未尽到

合理审查义务时,相对人不满足善意要件,该越权代表的效力不应当由法人、非法人组织承受。

在法定代表人超越授权而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仍无法知晓时,有关越权代表的效力应当

由法人、非法人组织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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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民法典》采取实在说的立场,承认法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规定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

为即为法人的行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1〕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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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民法典实施中的重

大疑难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3&ZD1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杨代雄:“越权代表中的法人责任”,《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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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在实践中产生两个主要问题:一方面,法定代表人几乎垄断了法人的意思决定与意思表

达,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独任代表制”,〔2〕这一做法虽不无优点,但也导致法定代表人滥用代

表权实施法律行为的现象频发,给法人带来重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在出现滥用代表权现象

后,许多法人以代表权存在限制为由,否认法定代表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效力,从而损害相

对人利益,并危害交易安全。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

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编解释》)第20条第1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为限制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的代表权,规定合同所涉事项应当由法人、非法人

组织的权力机构或者决策机构决议,或者应当由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执行机构决定,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未取得授权而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相对人

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

引入了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是对《民法典》越权代表制度的重大完善,将会对公司治理产生

重大影响。由于该条属于新规则,如何在实践中准确适用,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一、合理审查义务的历史发展

对于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范围订立的合同,若相对人为善意,则该代表行为有效,被代表

的法人应当承担合同有效的法律效果;而在相对人为恶意的情形下,如果法人拒绝追认该合

同,则该合同无效,法人也不应当承担责任。不过,对于如何判断相对人的主观状态,《民法典》

第61条第3款仅规定,对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一般认为,《民法典》所规定

的“善意相对人”,是指对代表权的限制不知情或不应知情的交易相对人。〔3〕从我国司法实

践来看,在适用表见代理、表见代表规则时,如何认定“知道或应当知道”,始终是一大难题。司

法实践的重点大多聚焦在交易的客观环境、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等方面,而忽略了对相对人审查

义务的考察。《合同编解释》第20条关于合理审查义务的规定,首次对该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

应。按照该规定,如果相对人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就可以被认定为“善意相对人”。从我国立

法和司法实践来看,该规定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效力审查阶段

有关公司担保的理论争议和裁判分歧,自本世纪初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0年,

在“中国福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与福建省中福实业股份有限会司借款担保案”中,最高人

民法院提出了担保合同相对人应当履行审查义务的观点,〔4〕但这一认识并未完全被司法实

践所采纳。有学者对早期的裁判案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公司对外担保时,虽然法定代表人可

能越权,但有关担保合同在大部分案件中被法院认定为有效,并认为相对人在与公司的交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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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参见蔡立东:“论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法学论坛》2017年第4期,第14页。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83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经终字第186号。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不需要承担审查义务。〔5〕不过,任由法定代表人为谋求一己私利而滥用职权损害公司利益

的行为泛滥,会使公司治理结构丧失制衡功能,并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这种情形在上市公司

中非常严重。〔6〕另外,不受限制的公司担保在福建、广东、新疆等地区也会形成危及区域乃

至国家金融安全的“担保圈”。〔7〕

2005年,我国修订了《公司法》,并在第16条对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作出了程序性规

定,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作出了必要的规范(2024年《公司法》修订,将条文序号调整为第15
条,以下以2024年《公司法》的条文序号为准)。此后,围绕着该法(2024)第15条的规范属性

及违反第16条规定的法律效果的争论持续不断。〔8〕司法裁判和学界对于“如何适用《公司

法》第16条”产生了基于如下两种进路的不同解释:一是将该条规定作为强制性规定,但关于

该规定究竟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规定,存在不同意见。〔9〕二是“法定权限限制进

路”,即将《公司法》第15条理解为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10〕就法定代表人越

权担保的解释进路,有“内部关系说”“规范性质识别说”“代表权限制说”之争。〔11〕严格地说,

将第15条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合适。《公司法》第16条固然一定程度上涉及对公司

利益、股东利益的保护,并间接地涉及公共利益,但简单将有关公司内部治理的规则认定为效

力性规范,并据此认定合同无效,并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在很多情况下,相

对人可能是善意、无过错的,不知或难以了解公司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所作出的限制,且该条

在性质上只是有关公司内部的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范。〔12〕因此,以违反《公司法》第16
条为由认定该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且实践中效力性规范与管理性规范的区分标准

也较为模糊,难以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标准。

(二)赋权性规则解释阶段

由于将《公司法》第15条作为效力性规范的解释明显不妥,学说上开始出现将其界定为赋

权性规定的观点。所谓赋权性规范,是指违反该规范仅构成逾越权限,并在未得到公司追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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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12〕

参见李游:“公司担保中交易相对人合理的审查义务———基于45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政治与法

律》2018年第5期,第149—150页。
参见甘培忠:“公司法第十六条的法义情境解析”,载《法制日报》2008年2月17日,第6版。
参见夏志琼:“担保链:危及区域金融安全”,《经营与管理》2004年第2期,第24页。
参见罗培新:“公司担保法律规则的价值冲突与司法考量”,《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第1232—

1246页;周伦军:“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判断规则”,《法律适用》2014年第8期,第2—9页。
参见李金泽:“《公司法》有关公司对外担保新规定的质疑”,《现代法学》,2007年1期,第84—89

页;梁上上:“公司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审查义务”,《法学》2013年第3期,第21—31页。
参见钱玉林:“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意义”,《法学研究》,2011年6期,第126—135页;杨代雄:“公

司为他人担保的效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37—47页;高圣平、范佳慧:“公司法定代

表人越权担保效力判断的解释基础———基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分歧的分析和展开”,《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

1期,第71—72页。
就三种学说的介绍,参见周伦军,见前注〔8〕,第2—3页;高圣平、范佳慧,见前注〔10〕,第71—73

页。
参见梁上上,见前注〔9〕,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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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不对公司发生效力,而非必然无效。在“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诉江苏银大科技有限公

司等担保合同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便采取了此种立场。〔13〕赋权性规范解释理论主要

着眼于解决对权利的设定与限制问题。依据该理论,在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越权对外提供担保

的情形下,要通过无权代理、无权代表等制度判断第三人是否存在善意,并在此基础上认定相

关担保行为对法人的效力。〔14〕应当看到,赋权性规范理论相比效力性规范理论有了一定的

进步:效力性规范解释采取的是结果导向的判断方式,而赋权性规范解释并不简单地宣告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而是在综合考察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具体情形的基础上,判断其法律效果

及其归属。不过,由于赋权性规范仍然没有解决第三人是否为善意的判断标准问题,因此,该

理论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广泛采用。

(三)相对人审查阶段

因为效力审查和赋权性规则解释理论的不足,学界逐渐引入相对人的审查义务以判断第

三人的善意,对此,司法实践和学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形式审查。所谓形式审查,是指相对人仅对材料的形式要件进行审查,即审

查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但对于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不作审查。该观点认

为,依据《公司法》第16条,相对人对审查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有担保权限作出形式审

查。〔15〕例如,在“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保证合同纠

纷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银行工作人员不是笔迹鉴定专家,银行也缺少进行实质

审查的技术能力,银行对决议仅负有形式审查的义务,即银行的审查义务仅限于从表面上

审查董事会决议的形式要件是否符合规定,而对决议实质真伪则无审查义务。”〔16〕此后,最

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制定了《关于审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征求意见稿)》,〔17〕并于2019年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

民会议纪要》)第18条中引入了相对人的形式审查义务,将考察重点从行为人的行为转移

到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形式审查规则开始关注相对人的审查义务,较之于赋权性规范理论

有明显进步。不过,由于形式审查对相对人课以的审查义务过轻,以至于在实践操作中“形

式审查义务有时与无需审查无异”。〔18〕

第二阶段:在担保关系中对相对人课以合理审查义务。为解决形式审查标准过轻的弊端,

在《民法典》颁布以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

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提出了合理审查标准。具体而言,《担保制度解释》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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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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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
参见朱庆育:“《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评注”,《法学家》2016年第3期,第162—163页。
参见梁上上,见前注〔9〕,第27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二终字第184号。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曾于2018年8月9日印发该解释并公开征求意见,但最终未获

通过。
钱玉林:“寻找公司担保的裁判规范”,《法学》2013年第3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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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规定:“第一款所称善意,是指相对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

越权限。相对人有证据证明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

是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决议系伪造、变造的除外。”据此,当《公司法》第

15条被认定为是对法定代表人权限的法定限制时,为了满足表见代表的构成要件,相应地产

生了“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学术界和实务界就《公司法》第16条是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或

代理人代理权限的法定限制,且要求相对人在担保关系中作出合理审查,已经达成共识。〔19〕

尤其是就判断“相对人善意”应当以相对人是否履行合理审查义务为标准具有共识。〔20〕

第三阶段: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中应对相对人课以合理审查义务。由于在担保关系中

对相对人课以合理审查义务,范围过于狭窄,为此,《合同编解释》第20条第1款扩大了合理审

查义务的适用范围,不再限于公司对外担保行为。该条规定与《担保制度解释》的规定相比,有

如下重大变化:一是扩张了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的范围。依据《担保制度解释》的规定,相对人

仅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提供担保时负有合理审查义务,而《合同编解释》将合理审查的对象

扩张为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事项,不再仅限于《公司法》第15条所规定的事项。二是扩大

了适用主体的范围,即不再限于公司,还包括其他类型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即在法人、非法人

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对外行为时,相对人对其代表权限均负有合理审查义务。

总之,从上述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在认定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时,我国的立法

和司法实践最初从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层面着手,后来转移到对相对人善意的认定,并最终发

展出了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规则。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我国民事立法在该问题上的发展与进

步。该规则明确了《民法典》第61条第3款所规定的“善意相对人”的判断标准,是对《民法典》

效果规定的重大完善。从该规则的引入可以看出,法律针对越权代表行为的调整方式越来越

精细、统一。从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的角度调整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不再局限于调整具体的

交易关系,可以兼顾公司外部治理的需要,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模式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的功能

“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并评价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在
规范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21〕对裁判文书的实证研

究表明,关于如何判断第三人的善意,裁判历来极不统一。〔22〕《合同编解释》第20条的首要

功能就是确定了明确了判断相对人是否为善意的标准,并为司法实践中确认表见代表、表见代

理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合理审查义务不仅在纠纷发生时有助于法官准确裁判,还具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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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参见高圣平:“论相对人审查义务视角下的公司担保决议———基于《民法典》实施之后的裁判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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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地”(ex
 

ante)影响当事人行为的效果,其功能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为指引:有效促进相互合作

市场交易的秩序和效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易当事人的诚实守信和相互合作。如果交易

当事人不诚实守信,利用法律、合同内容不完善及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实施一些机会主义行为,

便会损害交易安全,破坏市场秩序,增加交易成本。在公司重大交易中,这一方面会导致交易

结果不公正,另一方面也可能诱发投机和背信。例如,A公司为与B公司签订合同,派出了A
公司法定代表人甲进行协商,在缺乏合理审查义务的情形下,如果甲实施了越权行为,可能产

生如下两种情形:一是法定代表人甲与B公司合谋损害A公司利益,并将该利益的一部分输

送给B公司。在不存在合理审查义务时,若A公司拒绝追认合同效力,B公司就会主张甲对

合同予以认可,故其为善意,如果该主张得到法院支持,由A公司承受合同的效力,将导致A
公司蒙受重大损失。二是A公司与法定代表人甲合谋损害B公司利益,由甲在与B公司签订

合同时实施越权代表行为,但在有关交易对A公司而言能够获得巨大收益时,由A公司追认

相关的越权代表行为;而在有关交易对A公司而言不利时,由A公司主张甲实施的是越权代

表行为,并拒绝追认该行为。

可见,在缺乏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制度的情形下,不论法定代表人是真越权、假越权,

抑或交易相对人已知或不知越权,都可能存在上述机会主义行为,即当事人会利用交易中

的不确定性,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按照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理论,如果有多人参与

博弈,在各人都有选择战略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将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23〕而在当事人追

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负外部性,破坏了市场秩序和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

关系。〔24〕比较而言,良好的法律会通过影响交易双方的策略来正面地影响交易结果,并促

成合作。〔25〕通过规定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有助于给当事人正确的行为指引,即在交易

之初,交易中的相对方便负有合理审查义务,审查代表人的代表权限是否存在瑕疵,若存在

瑕疵,其应要求法定代表人予以补正、纠正有关的程序瑕疵或者拒绝订约。这一机制可有

效破解前述各方均存在机会主义的问题。具体而言,合理审查义务要求对于是否越权的行

为,相对人B应当进行合理审查,法人 A也应当负担一定的越权代表风险,即 A、B双方都

应当负担避免风险发生的义务,从而可以降低相关交易的整体风险,避免善意一方的利益

受到恶意方及代表人的损害。

(二)治理完善: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

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限制法定代表人的权力滥用行为。“在公司法模型中,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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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必须通过监管等成本的支出来获得平衡,以避免出现道德风险。”〔26〕虽然法定代表人

是公司的灵魂,但是在法人实在说下,法定代表人的人格具有双重性,其一方面是法人的代表

人,另一方面作为自然人,也有自己的意志,其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27〕其还具有

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依然可能是其行为的首要动机。如前所述,法定代表

人享有的权限过于集中和强大,这是我国法人制度的固有缺陷,而独任代表制容易诱发法定代

表人为牟取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28〕一旦法定代表人滥用代表权或决策不慎,就会使法人

遭受难以估计的损失。而合理审查义务旨在限制法定代表人所实施的此类行为。

公司治理的核心之一就是降低代理成本。〔29〕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有利于督促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尽职及忠实地服务于法人,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合理审查义务有助于公司的治理,

体现在对代表权的内部限制和外部制约两个方面。就内部限制而言,股东会与董事会决议、聘

任法定代表人的合同,均可以对代表权施加意定限制。此种意定限制也称为内部限制,是指法

律与法规规定之外的、由公司内部的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对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该限制

虽然也针对事关公司重大利益的交易事项,但具有内部性,一般不为外人所知。〔30〕对于意定

限制,相对人原则上无需审查。代表人超越意定限制实施的法律行为,仍然对法人发生效力。

如此一来,至少就外部效果而言,代表权实际上没有受到限制,因此还需要进行外部限制。所

谓外部限制,是指在法律、行政法规对于涉及法人重大利益的交易事项,向社会公众公示对法

定代表人的权限的必要限制,同时要求第三人对该代表人是否取得相关决议进行合理审查进

行。因此,此种限制通常称为法定限制。〔31〕对相对人课以合理审查义务,要求其在订约时,

审查法定代表人是否具有代表权,如果代表权欠缺或者有瑕疵,则应当要求其予以补正或拒绝

订约,这就形成了一种外部监督机制。使相对人负有合理审查义务,实际上构建了内外机制相

结合的公司治理方式,即一方面通过内部限制,促进公司内部的治理决策优化并降低代表权滥

用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外部限制,将交易相对人也纳入其中,使其成为法定代表人的监督者。

鉴于长期以来公司治理过多强调内部治理结构与经理人市场,但忽略了交易相对人的作用,使

相对人从一开始就负有合理审查义务,有助于督促相对人纠正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关行为的瑕

疵,从而为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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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励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和费用

合同和公司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最为基础的两个工具。〔32〕合理审查义务标准跨越了合

同与公司法两个领域,有助于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防范未来的风险、避免纠纷的发生,从而

鼓励交易。

第一,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常常因为一方的机会主

义行为、越权行为等发生,在确定了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之后,对相对人而言,其对法定代表

人的代表权限需要尽到何种审查义务是明确的,这可以降低相对人审查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

的成本。对法人而言,在法律对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作出规定后,其对法人代表权限的限制

可以依法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从而无须就限制其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支出额外的成本,如公

示成本等。从效率的层面看,在相对完善的登记安排下,交易相对人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的成本

并不高:在投资、担保交易中,相对人可以通过章程判断行为人是否有相关权限,如果章程要求

行为人实施相关代表行为时需要有董事会决议,则相对人还应当审查决议程序是否符合章程

规定。过去的实践中经常发生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审慎考虑就轻率作出对外提供担保的决定,

而课以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可减少此类现象,从而避免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第二,以最低成本避免损害。从法律的经济分析角度来看,合理审查义务以较低的成本实

现了风险防范,避免更大的损失。具体而言,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责任分配实际上是公司与

相对人之间的风险分配,原则上应由避险成本最低的一方承担,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

化。〔33〕1970年,圭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在其开创性著作《事故的成本》(The
 

Cost
 

of
 

Accidents)一书中指出:“如果让行为人承担其行为所导致的所有成本,那么就会在事

实上减少事故或者降低事故的严重性。”〔34〕每个人都知道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都会在风险

与收益之间进行比对和权衡,他永远会选择带有一定风险但可带来收益的行为。卡拉布雷西

的“最便宜的成本规避者”(cheapest
 

cost
 

avoider
 

theory)理论认为,〔35〕产品制造商确实有义

务发出警告,理由是“产品制造商通常比零件制造商更有资格警告集成产品的危险”。〔36〕在

该理论提出后,对该判决持异议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法官同样

围绕卡拉布雷西的最廉价成本规避理论构建了他的分析,他推断,后续零件制造商“最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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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警告用户相关风险”。〔37〕

尽管卡拉布雷西是从侵权责任层面讨论“最小成本规避者”理论,但是这一理论在合同领

域也有应用空间。若相对人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的成本低于法人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监督的成

本,那么由相对人承担合理审查义务,社会成本最低。举例而言,只要相对人付出很小的代价,

对法人的章程进行查阅,了解该法人是否对法定代表人施加限制,那么成本是相对较低的。但

是通过合理审查所避免的损失是重大的。比较而言,法人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监督的成本则是

相对较高的。这是因为,法人并非自然人,法人本身无法对法定代表人进行实际监督,真正采

取监督措施的,只能是股东会、董事会乃至董事个人、监事会和监事个人。若是采取召开股东

会或者董事会的方式,对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进行实际监督,将会引发更大的监督成本,包

括会议本身的成本和集体决策的成本。〔38〕在这个意义上,要求相对人承担合理审查义务,具

有合理性。

三、合理审查义务的确定标准

(一)义务来源的法定性

合理审查义务内容的确定,必须有法律法规的依据,不应将这种审查义务泛化到公司的意

定限制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法律有必要区分重大交易和日常交易。法定代表人在进行重大交易时,相对人应当

负担更审慎的审查义务。比较法上大都采纳了重大交易应审慎审查的规则。例如,在英国,金

融行为监管部门(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便制定有“重大交易”规范,并适用于在伦敦主

板市场上拥有重要地位的上市公司:原则上,若相对于提出交易的上市公司而言,某一特定规

模的交易(包括由公司自身进或其附属公司进行)较为重要,该交易便需要股东会的事前批准,

除非有关交易系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范围内的交易。〔39〕再如,在德国1982年的Holzmüller案

中,〔40〕法院认为,当某交易“……严重影响股东成员资格以及所包含的经济利益时”,即使章

程授权董事会进行决策,董事会也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41〕美国《代理法重述》(第三版)

第2.03条规定了表见代理,依据官方对该条的注释,超出日常经营的“重大交易”(fundamental)

为“不同寻常的”(unusual)或“新颖”(novel)的交易,从事这些交易不能当然构成表见代理,隐

含了需要审查内部决议或章程的义务。〔42〕之所以重大交易需要相对人对代表权的限制予以

合理审查,原因在于,一方面,从一般社会期待来看,重大交易涉及被代表公司的重大利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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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代表权限限制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基于此种社会期待,相对人对代表权负有一定的合理审

查义务,符合一般的商事主体期待。另一方面,相对人对重大交易负有一定的审查义务,有助

于降低公司的治理成本,又不会过分增加相对人的交易成本。还应当看到,重大交易理论本

身,给法官提供了裁判上的指引。公司交易纷繁复杂,法律法规很难进行穷尽的列举。而引入

了重大交易理论,可以帮助裁判者根据交易个案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判断,而不是根据简单的类

型进行判断。在实施重大交易时,如果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也可能有必要依据重大交易理

论对个案的合理审查义务做具体的判断。

其次,是源于分权治理结构理论,如前所述,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对外行为,常常是公司的

化身,但是权限集中容易导致权利滥用,因此,公司治理需要对其权限进行限制,因而公司分权

治理理论要求,应当通过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将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制,纳入到公司权利

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分立之中,置于法人分权治理结构的法律框架之下。〔43〕这种限

制,在很大程度上须通过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予以实现。

再次,法定义务推定当事人应当知晓,任何人不得以不知法来拒绝履行其合理审查义务。

依据《民法典》第504条,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是确定行为

效果是否归属于法人的关键。将审查义务局限于法定的交易情形,不仅较为清晰地确定了相

对人的审查义务,而且减轻了相对人对于判断何种情形下应当负有审查义务的麻烦,尤其是在

负有法定审查义务的情形下,如果相对人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可以直接推定其已经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从而也减轻了公司的举证证明相对人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

的负担。比较而言,如果代表权限制来源于公司章程、决议等的意定限制,相对人通常无法知

晓该限制,基于维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不应要求相对人承担调查法定代表人代

表权限制的负担。

值得说明的是,将对代表权限制的审查义务完全局限于法定的交易情形,显然也过于狭

窄。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归纳起来,这些限制主要包括如下类型:一是《公司法》第15条

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二是《公司法》第135条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3修正)》第78条规

定的“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

三十的”,应当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三是《证券法》第62条收购上市公司必须符合法

定的程序、《证券法》第81条规定的公司重大资产的处分,也应当符合法定的程序。四是涉及

公司资本结构的行为,如增加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等。〔44〕五是涉及法人存续或存在形式

的行为,如法人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45〕这些法定限制虽然涉及不少重大

交易情形,但仍然不能完全涵盖各类重大交易情形。毕竟,交易实践纷繁复杂,交易类型不断

发展,各类重大交易不可能不可能都由法律法规列举。虽然《合同编解释》对相对人合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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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圣平:“再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现代法学》2021年第6期,第22页。
参见《公司法》第46条。
参见《公司法》第16、121条,《证券法》第62、80、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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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是以重大交易为基础,但由于法律法规对此的规定仍然是有限的,且和比较法的规定、判

例和学说确定的“重大交易”理论相比较,其范围仍然是相对狭窄的,因此,应当对重大交易保

持开放性,即使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的重大交易,可以通过交由公司自治,提供章程、董事会决

议等方式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作出限制。如果合同所涉事项未超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法

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但是超越了章程或者权力机关等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的限制,相对人

对此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其也仍然负有合理审查义务。

(二)审查对象的公开性

“合理审查”源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类事项。如果代表权限制来源于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基于法律的公开性,推定相对人知悉法律所规定的内容,自然不能豁免其审查

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义务。〔46〕但是,在交易中,诸多信息与事项并未公开,从而导致相对

人无法审查,在此情形下,如何确定相对人的审查义务? 依据《合同编解释》第20条规定,合理

审查的范围限定在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范围内。原则上,交易相对方不负有对非法定的意

定限制进行审查的义务,除非是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相关信息。原因在于,对于非属于

法定必须审查的、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的信息,如果要求相对人负有审查义务,不仅过

分苛求相对人,增加其审查成本,极大增加了交易费用,而且也违背了“法律不强人所难”的一

般准则。当然,对于一方已明确告知或者披露给另一方的信息,应推定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

道。例如,董事会决议限制了法定代表人对外提供担保的数额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法定代表人

在交易时将该决议告知了交易相对人,并且交易相对方表示接受这一限制的,此时可以认为相

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限制,进而认为其属于非善意的相对人。对于并未告知或者披露给另

一方的信息,相对人一般不负有查询义务,否则将会增加相对人的查询负担。例如,公司通过

内部决议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限制,以及内部决议的真伪等,相对人缺乏查询能力。而

且,由于内部决议尚未公开,若要求相对人核实相关决议由哪些人作出,以及决议是否存在代

签等问题,很可能导致相对人巨大的成本支出。

在此需要区分章程的限制与其他内部限制,公司章程是指公司成员订立的规范法人活动

范围、组织结构、议事规则、盈余分配、内部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其他重要事项的法律文件。

由于法律、法规规定了相对人负有审查公司章程的义务,因此,对于公司章程所作出的限制,不

论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还是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事项,均应当属于相对人合理审查的范

围。而对意定的即内部的限制,如公司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内部的限制,除非相对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该限制,否则,相对人对此并不负有审查义务。但若按照法律、法规以及章程的指引,

相对人应当进一步审查董事会、股东会等的决议,则相对人应当履行相应的查询义务。这就需

要发挥公司章程的指引作用。例如,《公司法》第16条已经规定了章程对相关内容的限制,则

相对人就应当按照章程指引,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由于章程应当予以备案,具有公示性,可

认为相对人应当知道依据法律法规和章程指引所施加的意定限制的存在。比较而言,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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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的决议过程及决议的真伪是相对人无法查询的,除非法律明文规定,否则不应苛求相对

人予以审查。

(三)审查程度的合理性

所谓程度的合理性,是指在程度上有别于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对于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

的内容,学界已经大体上形成了共识,〔47〕而合理审查标准是一项新制度,它是介于形式审查

与实质审查之间的审查义务:如果相对人的审查义务过重,则可能动辄得咎,且需花费巨大的

成本,从而影响交易效率,也影响法定代表人制度功能的发挥;如果相对人的审查义务过轻,则

可能不利于督促相对人监督法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进而使法人等组织面临巨大的交易风险。

因此,在重大交易中对当事人课以介于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之间的合理审查义务,有利于平衡

交易安全和公司利益保护两方面利益。〔48〕例如,法人在对外提供担保时,按照《公司法》第16
条的规定,相对人就当事人是否存在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负有审查义务,按照形式审查标

准,相对人只要见到当事人提交的决议,就尽到了审查义务。按照实质审查标准,相对人需要

审查该决议是否存在,决议程序是否合法,尤其需要审查股东名册是否真实,签章是否真实,甚

至还要审查公司控股股东是否作出了内部决议以及该决议的真实性等内容。按照合理审查,

要求提供有权机关的决议,根据公司工商登记及股东名册审查公司的签名或者盖章,但是无需

审查签名、盖章的真实性。

合理审查义务与形式审查、实质审查义务在审查对象、审查程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别。概

而言之,形式审查意味着相对人仅需审查代表人相关书面文件的形式完整性。〔49〕合理审查

要求相对人在此基础上,结合有关交易的具体内容,确定审查的对象,而实质审查则还需实质

性考察有关文件的真实性和内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合理审查义务与与形式审查、实质审查

义务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否要审查公司决议相关内容不同。按照形式审查标准,相对人在接受公司担保等

时,只需要审查是否存在公司决议,只要有决议文件,就表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等具有授权。

按照实质审查标准,不仅需要审查是否存在公司决议,还需要审查决议上签名的真实性、决议

内容是否有意思表示的瑕疵等。而按照合理审查标准,首先应当确定法律法规是否要求法定

代表人在从事该行为时需要决议授权,相对人在接受公司担保时不仅要审查是否有公司决议,

还要看该公司决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但是,合理审查标准并不要求相

对人对决议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做出审查。〔50〕

第二,是否需要审查决议程序不同。形式审查只需要判断公司是否实际作出了相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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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当中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的各类讨论,参见高圣平,见前注〔43〕,第28—29页。
参见李游,见前注〔5〕,第151页。
参见高圣平:“公司担保中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基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分歧的分析和展开”,《政

法论坛》2017年第5期,第143页。
参见李游,见前注〔5〕,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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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需要相对人审查公司决议的程序是否合法。实质审查不仅要审查决议程序的合法性,还

要审查决议程序中意思表达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而按照合理审查标准,相对人不需要审查意

思表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是需要结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查决议程序的合法

性。例如,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要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

如果公司作出该决议时只有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而相对人并没有审查该决议是

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则不能认定相对人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

第三,是否需要审查股东名册不同。按照形式审查标准,相对人只需要审查是否存在股东

签字即可,而不需要审查签字的股东是否为登记备案的股东名册中的股东。按照实质审查标

准,相对人在确定股东是股东名册中的股东之外,还需要审查是否存在伪造、代签等现象,以确

定签名的真实性。而按照合理审查标准,相对人不仅要审查是否有股东签字,还需要查阅签字

的股东是否记载于股东名册中,如果签字的股东与登记备案的股东不一致,或相对人并未查阅

股东名册的,则不能认为其已经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当然,股东签名是否为伪造,相对人并

没有相关的审查能力,因此不负有审查义务。

(四)审查方式的效率性

“合理”二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在确定审查义务的程度

时,针对特定场景,确定审查义务,尤其是需要考虑相对人的审查成本,即是否以较低成本来完

成审查,反之,如果付出极大的成本才有可能获得相关审查,此种审查就不具有效率性,或者也

不具有合理性。

在法定限制中,效率性认定需要考虑合理审查的成本。法定代表人越权而产生的成本,实

际上就是一种代理成本。〔51〕进一步说,如果相对人对代表权限进行审查的成本高于法人自

身的监督成本,那么该审查义务就超越了“合理”范围,相对人不必对此进行审查。例如,法律

虽然规定了在某种重大交易中,相对人应当审查公司章程,但按照章程指引,需要进一步公司

网站披露的内容等,此种情形下,在确定相对人的查询义务程度时,应当考虑相对人查询的成

本因素,从而认定相对人合理审查的具体内容,这就体现了审查方式的效率性。当然,与依法

公开的信息(如工商登记信息)相比,相对人对公司自行公开的信息的查询义务相对较低,因为

相对人原则上并不负有查询公司网站等义务。对相对人审查义务界定得过于严苛,可能推高

融资成本,降低授信效率,不利于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52〕

在意定限制中,效率性的认定还要考虑相对人如果以支付较低的成本就能确定对代表权

的意定限制,并可以防止法定代表人滥用代表权,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害,此时,虽然法律法规没

有明确规定审查义务,但在判断相对人是否应当知道意定限制时,也应当依具体情形要求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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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J.
 

B.
 

希顿:“公司治理与代理崇拜”,《交大法学》2018年第4期,林少伟、许瀛彪译,第

100页。
参见刘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的担保合同效力规则的反思与重构”,《中国法学》2020年

第5期,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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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负有一定的审查义务。例如,如果公司已经在其网站首页显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仅能订立

100万元以下合同,相对人与公司从事过系列交易,较容易得知该限制,且对该限制审查的成

本较低,此时,相对人就应当负有合理的审查义务。当我们谈到损害预防时,一是不需要支付

额外的预防成本,由相对人审查重大交易中的代表权限制,可以避免造成损失;二是当外部相

对人审查时,其成本较低;三是相对人与公司从事系列交易,应当了解公司对重大事项的代表

权限制,对于被代表的公司而言,其实际上通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避免越权风险,这种风险是

治理风险之一,避免越权行为的边际成本较低。〔53〕例如,相对人在与公司进行系列交易时,

就应当知晓公司对代表人对重大交易事项的限制,如果从公司网站就可以得知此限制,其不需

要过高的成本,就可以避免此损害,要求赋予审查义务,也并非强人所难。

总之,在合理审查的标准下,相对人对于部分内容进行的审查,已经超出了形式审查的范

畴。合理审查并非宽松的形式审查,也非严苛的实质审查,而是介于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之间

的一种审慎审查方式。〔54〕

四、代表权限制的审查内容

基于《民法典》第61条的规定,在实践中,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一般被认为是法人行为,因此

其在实施代表行为时,通常无需出具授权文件,而仅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行为即可。这一行为

方式也给相对人的审查带来了难度,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纠纷。针对这一局面,《合同编解释》第

20条分别针对法律、行政法规对代表权进行限制、章程或权力机构等对代表权进行的意定限

制的两种情形分别进行了规定。

(一)代表权法定限制下的审查内容

1.
 

审查交易事项是否属于法定限制事项

相对人要审查哪些内容才能满足“合理审查义务”的要求? 相对人首先需要对合同所涉事

项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所限制的代表权范围进行审查。这就是说,相对人在与公司进行交

易时,不能仅查阅公司的交易文件,还应当放眼于交易文件之外,关注法律、法规对合同所涉事

项中代表权的限制。不仅需要确定与其订立合同的对方的法定代表人有合法的代表资格,而

且要确定其代表权限是否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对于代表权的法定限制而言,由于法律或行

政法规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因此相对人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即便其主观不知,

其也对此具有过错。因此,在代表权的法定限制中,并无保护相对人信赖的必要。〔55〕这就意

味着,对于法定代表权限制而言,应当推定相对人知悉,且相对人也无法通过反证推翻这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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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只能就该行为的作出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进行审查。

2.
 

审查决议机构是否适格

在审查确认合同事项属于法定代表权限制范围后,交易相对人应当对代表权是否符合法

律要求进行审查。而要审查代表权又必须要依据《民法典》第61条第3款规定,依据法人章程

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以确定代表权是否合法。

首先,要依据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代表权的限制应当由股东会还是董事会作出,以

及决议作出机构是否符合该规定进行审查。相对人需要审查的决议机构仅限于法律规定的被

代表的法人的决议机构。例如,在“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诉广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珠江支行存单质押合同纠纷案”中,担保权人广州银行珠江支行在与担保人海南弘润签订

担保合同时,依法审查了后者提供的股东决议等资料,并主张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法院认

为,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控制人是八菱公司,广州银行珠江支行未审查案涉

质押担保是否经八菱公司决议程序,并非善意相对人。〔56〕笔者认为,按照《公司法》第15条

的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属于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

事项,相对人只需要审查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等相关决议即可,而无需审查公司控股股东等

的决议。因为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不能将虽有投资关系、但却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子公

司、孙子公司等一系列公司,视为同一公司,不能超越上述法律的规定,要求相对人审查公司控

股股东的决议情况。

其次,要审查章程对代表权限制的决议机构是如何规定的,因为在某些情形下,法律只是

笼统地规定由章程对代表权进行限制,此时,相对人就应当进一步审查章程对代表权进行限制

的机构是如何规定的。在此情形下,相对人需要依据公司章程判断适格的决议机构,例如,章

程规定了由股东会或董事会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进行限制。虽然二者在决议机构上存在不

同,但是因为决议的作出可以由两个机构作出,因此,相对人的审查标准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区

别。但章程如果只是规定了某一特定的机构作出限制,则相对人应当审查该特定机构对法定

代表人代表权限所作出的限制。

3.
 

审查决议表决程序是否有效

依据《民法典》第134条第2款,“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

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决议行为与一般法律行为的区别在于,其要求以规

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否则该行为不能成立。就相对人的审查义务而言,表决程序的

审查有法律规定的,应当依据法律规定。法律法规在某些情形下也规定了明确的表决程序,在

此情形下,相对人对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也应当负有审查义务。例如,《九民会议纪要》

第18条依据《公司法》第15条,区分了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分别设定了不同的表决程序,

因此,相对人也应当就这些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法律没有规定明确的表决程序时,相对

人应根据章程的指引具体审查如下程序事项:一是出席会议的股东是否适格。参与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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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表决的人士必须是股东,参与董事会作出表决的人士必须是董事,且董事名单应当与工商

登记资料记载的董事名册相一致。二是股东所持的表决权是否达到法律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

比例要求。如果章程要求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也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因为股东名册已经在工商登记机构备案并公开,相对人对其进行查询也较为

便利,其应当负有此种审查义务。三是股东(大)会决议的签字人员是否适格。〔57〕此处签字

人员适格主要是指签字人员与股东名册等是否相一致,但对于签字的真伪,相对人并无审查的

能力,其对此不应当负有审查的义务。四是其他法定要求。例如,对于担保人为上市公司的,

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担保信息构成判断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外观事实。相对人还

应当审查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担保信息。〔58〕当然,关于决议程序的审查,不应对当事人课以

过重的责任。例如,如果公司章程规定了对于重大事项的决定必须经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权通过,但相对人不具有股东身份,无法知悉参与股东会的股东身份是否真实,此时,不应要

求相对人必须审查股东签名的真伪,以及股东表决达到法定比例是否存在伪造等情况。除非

公司能够证明相对人确实知悉有关决议为伪造,如果没有明显理由怀疑公司决议为伪造或变

造的,否则不应要求相对人对此负责。〔59〕

(二)代表权意定限制下的审查内容

代表权除受法定限制外,也要受到意定限制。毕竟法律对于重大交易的代表权限制列举

有限,许多上位法规定的重大交易,仍有必要对代表权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只能委诸于意定限

制来完成,且许多公司出于对内部治理的特别考量,也会对某些重大交易进行特殊限制,此时,

对代表权的意定限制实际上是通过意思自治对于法定代表人制度所带来的权力过度集中问题

的矫正,从而避免法定代表人滥用代表权,危害法人利益。〔60〕因此,在法律没有规定对法定

代表人代表权限进行限制的情形下,也应当尊重法人通过章程等文件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

范围进行的限制。《合同编解释》第20条第2款规定,“合同所涉事项未超越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代表权限,但是超越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章程或者权力机构等对

代表权的限制,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

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如果法定代表人超越意定限制,表明公司未能通过意定限制约束自

己的代表人,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则应由被代表公司承担后果,即应当受合同的拘束,如

果构成违约,公司也应承担违约责任。这就意味着,相对人对于意定限制,原则上并不负有审

查义务,理由在于,意定限制属于内部限制,当事人无法得知。当然,根据该款的但书,如果公

司能证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内部限制,此时相对人应当负有合理审查义务。虽然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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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参见高圣平,见前注〔43〕,第27页。
参见李玲玲、董惠江:“论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中相对人善意的认定”,《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23年第2期,第91页。
参见迟颖:“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与责任承担———《民法典》第61条第2、3款解释论”,《清

华法学》2021年第4期,第131页。
同上注,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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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来确定相对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情形下的审查义务,但仍然明确了意定

限制的审查范围。

应当看到,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意定限制与法定限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无论是何种

审查,首先应当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资格进行审查,在资格审查完成后,需要对合同所涉的事

项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要进行审查,即使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也要注重审查章程的相关

规定。但是,意定限制与法定限制毕竟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限制的来源不同。法定限制来源于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外部,是基于法律规定所作

出的限制。而意定限制则来源于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内部,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基于自

身需要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所作出的限制。在存在法定限制的情形下,相对人负有主动审

查的义务。意定限制实际上是相对于法定限制而言,是一种例外的特殊限制,并非是法律产生

的义务,而是基于相对人在交易中产生的审查义务。例如,公司章程特别规定了对于达到一定

数额的重大交易,代表权的行使将受到限制,相对人对此限制事先明知却不予审查,便有违交

易中的诚信原则。

第二,是否要求已知或者应当知道不同。法定限制推定相对人已经知道,对于意定限制而

言,原则上应当推定相对人对意定限制不知情,但是,如果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能够证明相对人

知悉或者应当知悉该限制的存在,则相对人也负有审查义务。一般而言,在如下情形下,可以

认定相对人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一是相对人主动要求被代表的公司提交章程或者董事会

决议,公司已经按照要求提交。二是公司在合同订立中明确告知相对人相关的意定限制内容。

如果公司已经在代表行为前告知相对人该公司对于代表权的意定限制,则应当认定相对人已

经知道该限制的内容。三是系列交易中可以认定相对人已经或者应当知道。如果相对人与公

司具有系列交易关系,则相对人可以通过对比之前的系列交易信息,确定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

限。〔61〕例如,在当事人之前的系列交易中,对超出一定限额的交易,均由董事会进行特别授

权,此时应当认为相对人对于代表权的限制应当知悉,因而需要进行必要的审查。

第三,举证责任不同,依据《合同编解释》第20条第2款,对于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形,应当

由相对人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但涉及意定限制的审查的情形,则应当由法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举证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限制。对于法定代表权限制而言,相对

人依法负有审查义务,其应当知悉法律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限制,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

此并不负有举证证明的义务。而对于意定代表权限制而言,由于绝大多数意定限制并非公开,

特别是对于公司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通过决议所作出的限制,相对人难以查询,因而相对人原

则上不负有审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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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法律后果

(一)相对人为恶意

在法定代表人越权的情形下,相对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相对人构成恶意。在此情形下,

不构成表见代表,公司不需要依据表见代表的规则承受合同的效力。但如果已经尽到合理审

查义务,则可以认为相对人是善意的,在此情形下,一方面,依据《民法典》第61条第3款,有关

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人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也就是说,

法人不得以其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作出了限制为由而否定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相对人

构成善意,符合了表见代表的构成要件,该合同将对法人产生效力。笔者认为,该规则实际上

不仅可以适用于表见代表,也可以扩张适用于表见代理,因为在代理人越权代理的情形下,如

果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也可能构成善意,从而可能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二)合同转化为效力待定

如前所述,在越权代表的情形下,如果相对人为善意,则依据《民法典》第504条规定,当事

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应当有效,而且应当由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相应的法律效果。而在相对人

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情形下,此时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如何? 《民法典》并没有对此作出明

确规定,学理上对此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相对人恶意的情形下,越权代表行为应当

属于无效行为。〔62〕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相对人为恶意的情形下,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

应当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63〕依据《合同编解释》第20条第1款,“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

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意味着,在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时,相对人构成恶意,该合同对被代表的法人不产生效力,相

对人无权要求有关法人履行,也无权对法人主张承担违约责任。该规定虽然不无道理,但没有

考虑到,即便在越权代表的情形下,相对人具有恶意,但如果被代表的法人愿意接受合同的拘

束,按照私法自治原则,法律也不必干预。因此,越权代表所订立的合同,即便相对人构成恶

意,该合同性质上属于效力待定合同,而非无效合同。〔64〕其效力取决于被代表的法人是否追

认该合同。如果法人追认该合同,则该合同对法人发生效力,法人应当承担法定代表人行为的法

律效果。如果拒绝追认,则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根据我国司法实践,甚至合同无效之后的赔偿

责任也不应当由被代表的公司承担,相对人只能请求法定代表人承担。例如,在某个股权转让纠

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案涉《回购协议》无效,被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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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页。
参见曹嘉力:“越权代表行为的法律效力初探———兼评《合同法》第50条”,《当代法学》2002年第9

期,第41页。
参见刘贵祥:“公司担保与合同效力”,《法律适用》2012年第7期,第21页。
参见光大XX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诉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2019)京民初42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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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应当考虑一种特殊情形,即如果相对人不仅知道法定代表人没有相应的代表权

限,而且还有与该法定代表人恶意串通损害法人利益的故意,依据《民法典》第154条的规定,

该越权代表行为应当属于无效行为;如果相对人没有与代表人恶意串通,而只是知道代表人没

有相应的代表权限,此时,从鼓励交易出发,不宜一概否定该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而应当交由

法人最终确定其效力。

(三)不宜简单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71条有关无权代理的规则

在越权代表和无权代理的情形下,如果相对人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则其构成恶意,此时

应当认定有关行为对被代表人和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但是,对于“不发生效力”应该如何理

解,存在不同的观点。按照“效果归属论”,在相对人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情况下,越权代表

将导致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均不是相应法律责任的归属主体,其自然无须承担赔偿责任。〔66〕

换言之,相对人不能以行为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而主张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受相应的法

律后果,在此种情形下,应当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71条有关无权代理的规则,由法定代表人

和相对人承担责任。〔67〕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该观点未解决何种效果归属给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合同有效的法律效果和合同无

效的法律效果存在一定区别,按照前述观点,在越权代表的情形下,如果相对人为恶意,则该法

律行为将在法定代表人和相对人之间发生效力。但问题在于,即便在越权代表的情形下,合同

当事人仍然是法人、非法人组织和相对人,如果认定合同在这两个主体之间有效,则相对人是

否有权请求法人、非法人组织作为合同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 笔者认为,在越权代表的情形

下,在确定相关的法律行为效果归属之前,首先应当确定越权代表行为本身是否有效,即首先

应当解决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并进而认定其法律效果归属,换言之,效果归属一定要以合同

效力为基础和前提。原因在于,在法律行为有效时,才有归属的问题,如果无效,则依据法律规

定确定归属,是侵权和缔约过失责任的问题,是责任的认定问题。所以,要区分效果归属和责

任分配:效果归属是有效的法律效果的归属问题,责任分配是法律行为无效情形下或者被撤销

时的责任分配问题。例如,按照《担保制度解释》第17条规定,在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时,公司有过错的,也要承担责任,这就再次证明,法律行为有效的效果归属与法律行为无效的

责任分配是不同的。

第二,即便相对人没有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被代表的法人对于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也享

有追认权。如果被代表的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作出了追认,这一行为的效果仍然归属于

法人。如果没有追认,则产生法定代表人与相对人之间的个人责任。但是,如果认为一旦未尽

审查义务,便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71条,会使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直接转化为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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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圣平,见前注〔43〕,第30页;蒋大兴:“超越商事交易裁判中的‘普通民法逻辑’”,《国家检察

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12页;甘培忠、马丽艳:“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规范逻辑解析———从《公司法》
第16条属性认识展开”,《法律适用》2021年第3期,第59页。

参见高圣平,见前注〔43〕,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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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越权代表行为与无权代理行为存在重要区别,不宜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则认定越权

代表行为的效力。按照前述观点,在越权代表情形下,要基于越权代表和无权代理的相似性类

推适用《民法典》第171条,即相对人有权请求法定代表人履行债务或者赔偿损失。但问题在

于,代表行为和代理行为是有重大区别的,按照我国《民法典》所采纳的法人实体说,法定代表

人的行为被认为是法人的行为;而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是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代理产生的,其

与代表行为并不存在相似性。〔68〕在无权代理中,若相对人为善意,但仍然不构成表见代理

时,从保护信赖利益出发,第171条第3款规定由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就是有道理的。但是,

在越权代表中,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只要相对人为善意,就应由法人承担责任,这足

以保护善意相对人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再适用第171条第3款,同时也没必要依据第171条

第2款赋予善意相对人撤销权。因此,简单地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规则认定越权代表行为的

效力并不妥当,这样处理会造成既由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又由法定代表人承担责任的

双重效果。

总之,在越权的情况下,仍然要区分越权代表与无权代理,在越权代表的情形下,如果相对

人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则首先要依据《民法典》第504条认定合同的效力,进而确定其效果归

属。而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71条规定反而会产生法律评价上的冲突。

(四)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分担责任

在越权代表的情形下,即便相对人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也不应当完全由相对人承担相关

的损失。《合同编解释》第20条第1款规定:“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

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法人、非法人组织有

过错的,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相对人已尽到

合理审查义务,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的规定处理。”由于法

人拒绝追认,导致合同无效,在合同无效后,依据过错责任原则,在法人、非法人组织存在过错

时,其也应当分担部分损失。此时应区分越权代表与无权代理行为,在无权代理的情形下,被

代理人可能是没有过错的,如与被代理人毫无关系的第三人伪造公章、空白合同书等,此时,被

代理人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但在越权代表的情况下,法人、非法人组织对法定代表

人的越权行为至少未尽到组织上的管理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此时,法人、非法人组织要对合

同无效之后的损失分担责任。

(五)法人、非法人组织对法定代表人的追偿权

在相对人为善意,或者相对人为恶意但法人、非法人组织追认的情形下,越权代表行为有

效且效果归属于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此时,法人、非法人组织应当有权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

人追偿因越权代表而造成的损失。《民法典》第62条第2款规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

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在此需要讨论《民法典》第6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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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

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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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款和第2款的内在关系,以及《民法典》第62条第1款是否可以适用于法定代表人签订合

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场景。笔者认为,《民法典》第62条第1款只能适用于法定代表人实施侵

权行为的场景,〔69〕就体系解释而言,该款规定与侵权责任编第1191条第1款的替代责任一

致。在越权代表的情形下,如果相对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假如适用《民法典》第62条第1款

规定,则法人、非法人组织仍然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这将导致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的规范效果

无法实现。可见,《民法典》第62条第1款只能适用于侵权责任,因此,存在缺漏。为了弥补该

规定的不足,《合同编解释》第20条第3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后,向有过错

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追偿因越权代表行为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法律、司

法解释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民事责任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在越权代表的情形下,承

认法人、非法人组织的追偿权,有助于督促法定代表人尽职尽责,也有助于法人治理结构的

完善。

六、结 语

《合同编解释》第20条确立了越权代表的合同效力及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作为贯穿

民法总则、合同法和公司法的重要规则,合理审查义务的确立不仅弥补了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

定的缺失,而且将会对公司内部治理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关涉自身利益,公司交易相对人相比

公司股东会更“强硬”地要求公司法定代表人提供有关公司授权文件,〔70〕因此,确立妥当的交

易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可以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完善公司治理。合理审查义务是我国长

期司法实践的系统总结,也是对商事交易中分权治理框架下的进一步完善。合理审查义务的

提出,从考虑规范本身,转向了从如何透过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相对人课以在特定交易类型中

的审查义务,该义务既明确了善意的判断标准,又有助于法官准确判断相对人善意,而且有利

于限制交易当事人实施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秩序,降

低交易成本。合理审查义务弥补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的固有缺陷,形成了可操作、可判断的

审查标准和审查步骤。该规则作为《合同编司法解释》的重大亮点,将会在交易实践中和司法

实践中产生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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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薇,见前注〔3〕,第185页。
“一个拥有全部控制权的单一股东对于管理者并非足够强硬。其原因在于,干预是有成本的……

相反,短期债权人具有完全不同的目标函数,所以他进行干预的激励更强”,“简言之,股东是软弱的,因为他

们是剩余收入的索取者,而债权人是强硬的,因为他们不是剩余收入的索取者”。(美)奥利弗·哈特:《不完全

合同、产权和企业理论》,费方域、蒋士成译,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331—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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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ltra
 

vires
 

the
 

representative.
 

However,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determining
 

good
 

faith
 

is
 

whether
 

the
 

counterparty
 

has
 

fulfilled
 

its
 

duty
 

of
 

reasonable
 

review.
 

In
 

China,
 

civil
 

legislation
 

on
 

the
 

level
 

of
 

the
 

duty
 

of
 

review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effectiveness
 

scrutiny,
 

empowerment
 

scrutiny,
 

formal
 

scru-

tiny,
 

and
 

reasonable
 

scru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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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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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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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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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Cod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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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pe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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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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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corpo-

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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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uty
 

of
 

reasonabl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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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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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party
 

k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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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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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s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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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ope
 

of
 

their
 

representa-

tive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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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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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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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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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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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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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statutory
 

restrictions
 

and
 

agreed-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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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ope
 

of
 

representation,
 

so
 

as
 

to
 

determine
 

different
 

review
 

contents.
 

If
 

the
 

duty
 

of
 

reasonable
 

review
 

is
 

not
 

fulfilled,
 

the
 

counter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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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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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of
 

good
 

faith,
 

and
 

theref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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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l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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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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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or
 

unincorpo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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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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